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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委托中国电

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湖北能源江陵电厂二期扩建（2×660MW）

工程（以下简称“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主要工作过程如

下： 

（1）委托书下达后 7 个工作日内，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办法》），我单位在官网发布了首次信息公告。 

（2）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按照《办法》规定，通过网络

平台、2 次报纸公示、张贴公告三种方式进行了信息公开： 

①网络平台：2022 年 11 月 25 日~2022 年 12 月 13 日，在我单位官网发布了信息公告，

同步公开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②张贴公告：2022 年 11 月 26 日在项目周边村委会处张贴了信息公告。 

③报纸公告：2022 年 11 月 29 日和 2022 年 12 月 1 日，在荆州市《荆州日报》进行了

2 次登报公示。相关公告亦可在报社官方网站电子版报纸查阅。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主要流程节点见表 1。 

表 1                            公众参与主要流程节点 

时间 工作内容 载体 备注 

环境影响评价委托 

2022 年 11 月 1 日 下达委托书，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首次信息公开 

2022 年 11 月 4 日 发布信息公告 
网络平台 

（业主单位官网） 
/ 

2022 年 11 月 25 日

~2022 年 12 月 13 日 发布信息公告，公开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网络平台 

（业主单位官网）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6 日 张贴公告 项目周边村委会 

2022 年 11 月 29 日和

2022 年 12 月 1 日 

2 次报纸 

（《荆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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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2 年 11 月 1 日，我单位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委托书发出后 7 个工作日内，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办法》），我单位在官网发布了《湖北能源集团江陵电厂二期扩建（2

×660MW）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湖北能源江陵电厂二期扩建（2×660MW）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告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湖北能源江陵电厂二期扩建（2×660MW）工程。 

概要：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马家寨乡，拟建设 2×660MW 超超临界燃煤发

电机组，同步建设烟气脱硝、除尘、脱硫装置，烟气污染物排放达到《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

行动计划（2014-2020）》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即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37 号；邮编：430077 

联系人：张旻 

联系电话：18120556927 

联系传真：027-86606666 

电子邮箱：zhang_min9@ctg.com.cn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本公示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可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以上

联系方式（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实名向我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 

附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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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4 日 

我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发布了《湖北能源江陵电厂二期扩建

（2×660MW）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公示》，公开内容及时间符合《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我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在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发布了《湖北能源江陵

电厂二期扩建（2×660MW）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公示》。 

公开网址如下：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bny.com.cn/ 。 

网站截图见图。 

 

 
图 1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网络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发布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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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1）公示内容 

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按照《办法》第十条规定进行

了信息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公开内容如下： 

湖北能源江陵电厂二期扩建（2×660MW）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见本公告附件。公众如需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联系建设单位，前往湖北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

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本公告附件。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或建议，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可以通过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反馈给建设单位。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

联系方式，以便建设单位进行意见反馈。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六、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37 号；邮编：430077； 

收件人：张旻；联系电话：027-86606666；邮箱：zhang_min9@ctg.com.cn。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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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湖北能源江陵电厂二期扩建（2×660MW）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附件 2：公众意见表 

（2）公示时限 

2022 年 12 月 25 日~2022 年 12 月 13 日。 

我单位按照《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内容发布了信息公告，公示时限超过 10 个工作日，

符合《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在我单位官网进行了网络平台公开，公开网址如下：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hbny.com.cn/； 

公示时间及截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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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网络截图（202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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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在荆州市《荆州日报》进行了 2 次信息公开。 

报纸公示时间及报纸截图见图 3 和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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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荆州日报》截图（2022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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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荆州日报》截图（2022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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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于 2022 年 11 月 26 日在项目周边村委会、社区处张贴了《湖北能源江陵电厂二期扩

建（2×660MW）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现场张贴典型照片如图 5 所示： 

  
江陵经济开发区 

  
马家寨乡祁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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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河镇新明村 

  
熊河镇熊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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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穴镇双河村 

  
熊河镇跃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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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穴镇齐心村 

  
郝穴镇龙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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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河镇滨江新村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未收到公众式反馈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5 其他  

我单位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对公示载体（网站截图、报纸、张贴照片）等公众参与过程

资料进行归档管理，存档备查。 

 




